凤泉区学生资助服务中心


凤泉区学生资助服务中心
关于开展2023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家庭        经济困难寄宿生和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工作的
通    知
局属中小学校：
     根据《新乡市财政局  新乡市教育局关于下达2019年第三批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预〔2019〕201号）、《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乡市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实施办法的通知>》(新政办〔2017〕137号)、《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民政厅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做好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教财〔2017〕441号）、《河南省教育厅等七部门关于印发河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豫教财〔2019〕84号）、《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认定和资助资金发放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意见》（豫教财〔2019〕143号）、《新乡市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我市学生资助工作的补充通知》（新资助〔2020〕4号）、《关于印发<新乡市推进惠民惠农财教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市级工作方案>的通知》（新一卡通办文〔2021〕2号）文件精神，局属中小学校要按照工作要求做好2023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和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工作，做到精准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一、资助原则
受资助学生必须是在校在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原则上对帮扶对象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孤残学生、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见义勇为学生本人及见义勇为人员子女、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影响和因灾导致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特殊群体资助全覆盖。具体是指在籍在校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生信息进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
二、分配原则
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切实保证脱贫家庭（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风险未消除的监测对象、残疾学生优先获得资助，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部纳入受助范围。

三、资助标准
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小学500元/人/期、初中625元/人/期，按125天计算，小学每天补助4元、初中每天补助5元。非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为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的50%。
四、困难认定、公示、上报要求
局属中小学校要抓紧时间开展2023年春季学期资助工作,4月10日前完成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自采集等方式进行的困难学生信息比对工作。各学校参考《新乡市学生资助服务中心转发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关于下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量化指标体系的通知》（新资助〔2017〕29号）文件，做好宣传、申报、审核、公示、上报审批、发放、资助系统填报、材料留存工作。所有享受资助学生要在学校醒目位置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以确保评审认定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公示到期后要及时撤下，公示内容不允许出现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出生日期、银行卡号等个人敏感信息，保护学生隐私。

4月20日，上报《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发放名单》（附件2）、《新乡市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落实情况汇总表》（附件3）、《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含账户)》（附件4）《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落实情况信息统计表》（附件5）、凤泉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资助、社会资助补助发放名单表（附件6）。远近景公示照片、秋季学期开展资助工作的电子照片（宣传形式不限3-5张），春季资助工作总结的上报工作。电子版通过U盘上报，并上报校长签字加盖学校公章的纸质材料到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4.上报学生信息与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录入一致；没有学生申请资助的学校也要上报春季资助电子版、纸质版材料，春季资助工作总结的上报工作。 
五、各单位要积极开展学校资助、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义务教育政策体系。
各学校应从公用经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资助学生。
各校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关优惠政策，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团体、个人在学校设立奖学金、助学金。

六、做好资助政策宣传、困难认定、资助信息系统相关工作
1.各中小学校开学初要加强资助政策宣传工作，让学生和家长了解国家资助政策，消除后顾之忧。 
2.各单位要在4月10前做好学生困难认定工作，要全面开展摸底调查，详细了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及时将出现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纳入资助范围，做到精准资助。
3.各中小学校要在5月20日前完成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的困难学生信息填报、审核工作，所有享受资助的学生信息要全部录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不能出现少报漏报的情况，不能耽误工作进度。没有学生申请资助的学校也要做好系统比对、查询、认定工作。 
七、注意事项：
1． 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政策规定，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发放全部实施“一卡通”系统管理，所有幼儿资助资金均通过社保卡“一卡通”进行发放，资助资金不以现金形式发放，受助幼儿需使用本人社保卡，严格按照“一卡通”相关工作要求发放资金，未办理或未激活社保卡银行功能的幼儿需在资金发放前办理完毕。
2．要严格按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文件和贫困学生认定办法开展工作，受资助的人员必须是在籍在校的正式学生（必须在学籍系统和资助系统均能查到），不能出现不是本校学籍的学生或学籍在校学生本人不在本校就读享受资助金的情况。
3．受资助学生必须是义务教育资助系统中已有的人员，如没有，要抓紧时间和学籍部门联系，确保享受补助的学生信息完整。
4．各单位要按照受资助学生填报信息对附件进行全部填报，不要少报和漏报，享受补助的学生要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提供相应的申报材料。
5．对部分脱贫家庭（原建档立卡）学生各单位按照《新乡市教育局关于解决市属学校部分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资金的通知》（教办明电〔2017〕346号）、《新乡市教育局关于解决部分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资金的通知》（教办明电〔2017〕345号）执行。
6．校长为第一责任人，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快工作进度，积极做好寄宿生和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的申报工作。

区学生资助服务中心将根据局属中小学校申报材料与乡村振兴局、区民政局、残联等部门沟通进行信息核对，按照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和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标准及时发放资助资金。

附件：1.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申请表
2.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发放名单表
3. 新乡市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落实情况汇总表

4.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含账户)
5.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落实情况信息统计表
       6. 凤泉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资助、社会资助补助发放名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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